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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t PRO 方案規範 

2024.1 版 

第一條、iRent PRO 方案(以下簡稱 PRO 方案或方案)適用於已註冊且核實過後成為和雲行動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有效 iRent 會員。 

PRO 方案之服務使用可能受 iRent 其他條款與條件約束，此等條款與條件特此併入本條

款。 

第二條、本方案須為 iRent 審核通過之有效汽車會員，且無綜合評分不足、無會員信用積分不足

(<60 分)、無方案欠費、當下無有效 PRO 方案者始得購買。 

第三條、方案內容  

本方案為年約制，自購買扣款成功後生效，立即成為 PRO 會員，由本公司提供 1 年期服

務，於年約有效期間，PRO 會員可利用本方案內含額度或加購價使用。 

本方案提供之服務項目有「PRO 可還車停車場」、「PRO 預約清潔服務」(單項服務價值

600 元)。方案內含 3 次服務使用額度，「前 3 次」視為額度內使用，可任選 PRO 服務項

目，不額外收取其他費用；第 4 次起將依選定服務項目的加購價計收。 

PRO 服務使用次數 說明 

第 1 次~第 3 次 屬方案內含可使用額度，可任選服務項目。 

第 4 次起 依選定服務項目的加購價計收。 

一、「PRO 可還車停車場」 

(一) PRO 會員使用 iRent-路邊租還時，相較於非 PRO 會員有更多可還車「調度停車

場」場次。「PRO 可還車停車場」僅 PRO 會員可還車，若非 PRO 會員於該場還

車視為違反 iRent 用車規範。 

(二) 「PRO 可還車停車場」各場次仍有車輛還車額度限制。若該「PRO 可還車停車

場」停車場額度已滿，仍於該場還車者，視同違反 iRent 用車規範，將依規範收

取調度費用。 

(三) 加購價收費標準，如下： 

還車時段 加購價 

[日間還車｜08:00-18:00] $300/次 

[非日間還車｜18:00-08:00] $400/次 

(四) 各服務區域實際開放之「PRO 可還車停車場」場次及還車額度情形，請依 iRent 

APP 顯示為準。 

二、「PRO 預約清潔服務」 

(一) PRO 會員可在預約 iRent 汽車-同站租還時，開啟「預約清潔服務」，並於取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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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甫清潔完畢之車輛。惟預約成立與否，將視會員選擇的預計取車據點、取車

時間，以及當日整備人員勤休、車輛預約之具體情形而定。若無法如期提供時，

將於預計取車時間前 30 分鐘推播通知。「PRO 預約清潔服務」適用和雲直營

iRent 汽車同站租還據點，實際開放之同站租還據點請依 iRent APP 顯示為準。 

(二) 「PRO 預約清潔服務」僅提供預計取車時間於日間時段，且須提前至少 1 天預約

之訂單。日間時段定義請依 PRO 方案活動頁公告為準。 

(三) 加購價收費標準，如下：  

該筆訂單之預計取車時間 加購價 

[平日&一般假日] $300/次 

[3 天(含)以上連續假日] $400/次 

[春節期間] 恕不適用 

(四) 「成功預約清潔服務」之預約訂單，若須取消「清潔服務」，請取消該筆租車預

約訂單後再重新預約用車。 

(五) 若在「成功預約清潔服務」後因故須取消該筆預約訂單，請務必於預計取車前

1.5 小時內取消，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取消或未主動取消預約之情形，我方仍視

同該次服務提供完成並進行方案額度抵扣/加購價計收。 

第四條、期限  

購買 PRO 方案者，即同意自購買日起連續使用至方案綁約期滿之日，不得分段使用或要

求選擇起訖日期，亦不得要求暫停或轉換其他服務。  

方案合約期滿後，未使用完畢之方案額度將視同放棄，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退還、折給

現金、延長方案期間(遞延使用)、轉換成其他優惠或移轉至其他會員帳號使用。 

第五條、付款方式 

帳單週期分為年約年付、年約月付兩種付款型式，扣款日說明如下： 

一、年約年付型：按年付款，年付 1,089 元，於購買當下一次性收取。 

選擇年約年付型者即收取第 1 期~第 11 期應繳 1,089 元，享第 12 期

減收 99 元優惠，如提前終止合約則優惠將依月付 99 元計收。 

二、年約月付型：按月付款，月付 99 元(分 12 期付，總計 1,188 元)，購買當下即收取

第 1 期 99 元，後續第 2 期~第 12 期每月扣款日跟購買日相同。 

如：A 會員在 1/5 購買 PRO 方案(年約月付型)，當下即收取第 1 期 99 元， 

    後續第 2 期~第 12 期則於每月 5 日進行扣款。 

(一) 如每月扣款日扣款不成，於方案合約有效期間本公司將持續於自動扣款基準日扣

款。 

(二) 若未繳費用產生時，恐影響 PRO 會員使用權益，請逕自 iRent APP 繳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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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前期未繳納之帳款，將合併累計顯示，以便 PRO 會員一次繳清。 

(繳費路徑：進入「個人 PRO 方案頁」最上方點選「立即繳費」按鈕) 

第六條、使用 iRent 共享汽機車服務時須遵守 iRent 會員條款、用車相關規範及車輛租賃契約。 

若 PRO 會員違反時，本公司將依相關約定辦理，且不予提供補償。(如：因會員信用積分

≤50 分，以致停權者) 

第七條、自動續訂服務 

本方案提供「自動續訂」服務。申辦時，「自動續訂」功能預設為開啟，PRO 會員可自行

選擇是否關閉/開啟。 

一、自動續訂之次年度方案付款方式與原方案相同，不得更換。若有變更付款方式之需

求，可於原方案合約期滿後再重行購買 PRO 方案。 

二、欲取消「自動續訂」服務者，可以在次年度方案合約生效前二日隨時取消「自動續

訂」(仍須完成原方案合約綁約期)；若次年度方案合約生效前二日未主動取消即視為

同意續用；欲使用「自動續訂」服務者，亦請最遲於原方案合約迄日前一日開啟，方

得適用。 

三、若「自動續訂」次年度方案的扣款作業失敗時，系統將發送自動續訂扣款失敗通知，

並不再進行扣款作業，如扣款不成，PRO 會員之其方案將於原方案合約期滿後終止，

如欲繼續使用 PRO 方案，請於原方案合約期滿後再重行購買 PRO 方案。 

四、若會員已設定「自動續訂」之方案內容有變更或終止時，本公司將於方案變更或終

止 7 日前於 iRent 官方粉絲團、和雲官網公告，並以 iRent APP 推播、電子郵件等方

式通知會員，同時取消會員設定之「自動續訂」，會員已申辦之原方案合約權益將不

受影響。 

第八條、7 天猶豫期 

本方案提供會員 7 天猶豫期(非試用期)之權益，會員可享購買方案次日起算 7 天含例假日

之猶豫期，於此期間未經使用之方案得無條件辦理解除合約。 

當天購買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第 8 天 

D D+1 D+2 D+3 D+4 D+5 D+6 D+7 

上述 7 天猶豫期間內，未經使用可無條件解除合約，惟一經使用恕無法受理。 

第九條、提前終止合約 

若 PRO 會員欲提前終止合約，年約月付型方案請至個人 PRO 方案頁下方的提前終止合

約申請，確認相關資訊無誤並繳納提前終止合約應繳費用(違約金)後始生效；年約年付型

方案採線上辦理提前終止合約申請資料填寫作業，在確認 PRO 會員所填資訊無誤後，將

須 5-10 個工作天辦理提前終止合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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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前終止合約條件與違約金計算說明如下：  

合約類型/ 

狀態 
違約金計算說明 

一 、 

年約年付型 

計算說明： 

依已繳年付金額(1,089 元)扣除 

[「申請提前終止合約當下換算為年約月付型之期數累計應繳月付金額」或 

「已使用服務項目費用」兩者擇一從最高金額收取]，另再收取作業手續費。 

■年約月付型之期數累計應繳月付金額：年約月付型每期收取 99 元，計算換算

後的累計應繳月付金額。 

■兩者擇一從最高金額收取：比較年約月付型之期數累計應繳月付金額、已使用

服務項目費用，選擇較高的金額。 

■已使用服務項目費用：已使用方案服務項目者，其使用次數將以單項服務價值

600 元計費收取。 (超出方案內含可使用額度的服務加購將以單項服務價值-加購

價價差計收) 

■提前終止合約須支付固定作業手續費 50 元。 

二 、 

年約月付型 

 

計算說明： 

須繳納已使用服務項目費用，另收取作業手續費。 

■已使用服務項目費用：已使用方案服務項目者，其使用次數將以單項服務價值

600 元計費收取。(超出方案內含可使用額度的服務加購將以單項服務價值-加購

價價差計收) 

■已繳月付金額折抵：已繳月付金額可折抵已使用服務項目費用，但折抵後不得

為負值，如為負值，則視為 0 元。 

■提前終止合約須支付固定作業手續費 50 元。 

二、提前終止合約成立後，您原本選定使用 PRO 服務項目的預約訂單將一併清除。如仍

有用車需要，請再自行預約。 

第十條、會員同意若因會員規範有所爭議或糾紛，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作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

以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適用。 

第十一條、和雲行動服務對本方案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方案內容細節之權利。 

第十二條、其他未盡事宜之說明，悉依本公司官網、和雲行動服務「會員條款」、「隱私權條款」、APP 或實

際現場公布者為準。 

 


